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勞資爭議

處理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勞資爭議

處理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配合本法第四十三條於一百

零六年一月十八日修正公

布，將原第三項移列為第四

項，爰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

據。 

第二章 裁決委員會之組成

及遴聘 

第二章 裁決委員會之組成

及遴聘 

章名未修正 

第二條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委員會(以下簡稱裁決委

員會)，置裁決委員七人至

十五人，由中央主管機關

遴聘之，任期二年，並由

裁決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

裁決委員。 

     裁決委員出缺時，由中

央主管機關另行遴聘之，

其任期至同屆裁決委員任

期屆滿之日止。 

第二條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委員會(以下簡稱裁決委

員會)，置裁決委員七人至

十五人，由中央主管機關

遴聘之，任期二年，並由

裁決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

裁決委員。 

裁決委員出缺時，由

中央主管機關另行遴聘

之，其任期至同屆裁決委

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且熟悉勞工法令、勞資關

係事務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遴聘為裁決委員： 

一、曾任或現任法官、檢

察官、律師及其他依

法具有專門執業及技

術執業資格人員五年

以上。 

二、曾任或現任教育部認

可之大專校院法律、

勞工、社會科學助理

教授以上之教師五年

以上。 

三、有其他經歷足資證明

熟悉勞工法令、勞資

關係事務。 

第三條  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且熟悉勞工法令、勞資關

係事務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遴聘為裁決委員： 

一、曾任或現任法官、檢

察官、律師及其他依

法具有專門執業及技

術執業資格人員五年

以上。 

二、曾任或現任教育部認

可之大專校院法律、

勞工、社會科學助理

教授以上之教師五年

以上。 

三、有其他經歷足資證明

熟悉勞工法令、勞資

關係事務。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遴聘為裁決委

員： 

一、經褫奪公權宣告尚未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遴聘為裁決委

員： 

一、經褫奪公權宣告尚未

本條未修正。 



      

復權。 

二、受破產宣告尚未復

權。 

三、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開始清算程序尚未

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五、受一年以上有期徒之

宣告確定。但過失犯

或諭知緩刑宣告者，

不在此限。 

復權。 

二、受破產宣告尚未復

權。 

三、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開始清算程序尚未

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五、受一年以上有期徒之

宣告確定。但過失犯

或諭知緩刑宣告者，

不在此限。 

第五條 遴聘之裁決委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

管機關於查證屬實後，應

即解聘： 

一、不具第三條各款所定

資格之一。 

二、有前條各款情形之

一。 

第五條 遴聘之裁決委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

管機關於查證屬實後，應

即解聘： 

一、不具第三條各款所定

資格之一。 

二、有前條各款情形之

一。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裁決委員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 

一、曾為該爭議事件之調

解委員或調解人。 

二、裁決委員或其配偶、

前配偶，就該爭議事

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

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

關係者。 

三、裁決委員或其配偶、

前配偶、四親等內之

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

爭議事件之當事人。 

四、現為或曾為該爭議事

件當事人之代理人或

家長、家屬。 

五、工會為爭議事件之當

事人者，其會員、理

事、監事或會務人

員。 

六、雇主團體或雇主為爭

議事件之當事人者，

 一、本條新增。 

二、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

本法第三十二條有關仲

裁委員迴避之規定，於

裁決程序準用之，其中

「準用」應以性質相同

者準用之，惟考量仲裁

機制與裁決機制目的及

性質不盡相同，故增訂

自行迴避規定，並就裁

決制度之特性作適當之

調整。 

三、參考行政程序法第三十

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及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四款至第六款規

定，訂定裁決委員應自

行迴避之規定。 

四、仲裁為終局決定，本法

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規定係參考

司法制度法官自行迴避

親等範圍訂定，惟裁決



      

其會員、理事、監事、

會務人員或其受僱

人。 

 

決定為行政處分，非終

局決定，有其救濟之規

定，與仲裁制度不同，

故有關自行迴避血親親

等範圍，則參採行政程

序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較符合一般社會之通念

及經驗法則。 

五、有關裁決案件如裁決委

員為雇主之董事、監察

人或委任經理人時，亦

應依第六款之規定，自

行迴避。 

第七條 遇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當事人得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委員迴

避： 

一、裁決委員有前條所定

之情形而不自行迴

避。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裁決

委員執行職務有偏頗

之虞。 

當事人已就該裁決案

件有所陳述後，不得依前

項第二款申請裁決委員迴

避。但迴避之原因發生在

後或知悉在後者，不在此

限。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本法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增訂裁

決案件當事人申請迴

避之處理程序，並明

定當事人如已就該裁

決案件進入調查程序

為口頭陳述後，不得

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

裁決委員迴避。 

 

第八條 申請裁決委員迴

避，應舉其原因及事實，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之。 

前項原因事實及前條

第二項但書之事實，應自

申請之日起，於三日內為

適當之釋明。 

被申請迴避之裁決委

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

見書。 

 一、本條新增。 

二、為儘速釐清迴避之事

由，增列當事人應負釋

明義務之期間，並規範

被申請迴避之裁決委

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

意見書。 

 

第九條  被申請迴避之裁決

委員，得考量申請人申請

迴避之理由後，主動迴

避。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裁決委員主動迴避

之機制。 

 



      

第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收到迴避申請後三日內，

送交裁決委員會處理之。 

裁決委員會受理後，

應於七日內作成決議；其

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召開

者，由主任裁決委員決定

之。 

前項裁決委員會議之

決議，由中央主管機關通

知申請迴避之當事人。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裁決委員會處理迴

避案件之程序。 

三、裁決委員會議之決議，

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申

請迴避之當事人。當事

人不服中央主管機關通

知之駁回決定者，得依

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條

規定提出覆決。 

 

第十一條 裁決委員被申請

迴避者，在該申請事件為

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

停止參與裁決程序。但有

急迫情形，主任裁決委員

得為必要處置。 

 一、本條新增。 

二、為期裁決程序之正當合

法性，在該申請事件為

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

規範裁決委員停止參與

裁決程序。但有急迫情

形，主任裁決委員得為

必要處置。 

第三章 裁決之受理 第三章 裁決之受理 章名未修正 

第十二條  申請裁決者，為

申請人，他造為相對人。 

申請人及相對人，均

為裁決事件之當事人。 

第六條  申請裁決者，為申

請人，他造為相對人。 

申請人及相對人，均

為裁決事件之當事人。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申請人依本法第

四十條規定提出裁決申請

時，除申請書外，應向裁

決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說

明或其附屬文件五份正

本，並應按相對人人數，

提出繕本或影本。 

有委任代理人者，應

提出委任書狀。 

第七條  申請人依本法第四

十條規定提出裁決申請

書，除提出四份於裁決委

員會者外，應按相對人人

數，提出繕本或影本。 

有委任代理人者，應

提出委任書狀。 

一、條次變更。 

二、為利裁決程序之進行，

修正第一項，即裁決申

請人除申請書外，應向

裁決委員會提出相關書

面說明或其附屬文件五

份正本。 

第十四條  裁決委員會收到

裁決申請書後，得指派裁

決委員一人至三人進行初

步審查，並於審查後七日

內召開裁決委員會議。 

前項初步審查，裁決

委員於必要時，得通知當

事人到會說明。 

第八條  裁決委員會收到裁

決申請書後，得指派裁決

委員一人至三人進行初步

審查，並於七日內召開裁

決委員會議。 

一、條次變更。 

二、裁決委員於初步審查

時，如認有必要時，如：

為釐清當事人請求裁決

事項之真意或釐清申請

人工會是否有第十五條

等情形，裁決委員於必

要時得通知當事人到會

說明。 

第十五條 裁決之申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裁決委員

第九條  裁決之申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裁決委員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三項規定裁決委員會



      

會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 

一、有違反本法第三十九

條第二項規定。 

二、有本法第四十四條第

六項所規定之情事。 

三、以工會為申請人時，

該申請人非工會法所

定之工會。 

四、基於團體協約法第六

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

裁決申請，該工會並

非同法第六條第三項

規定有協商資格之勞

方。 

裁決之申請不符本法

第四十條規定時，應先限

期令其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不受理其申請。 

裁決委員會不受理決

定，應作成決定書，其應

載明事項，準用本法第四

十七條規定。 

會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 

一、有違反本法第三十九

條第二項規定。 

二、有本法第四十四條第

六項所規定之情事。 

三、以工會為申請人時，

該申請人非工會法所

定之工會。 

四、基於團體協約法第六

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

裁決申請，該工會並

非同法第六條第三項

規定有協商資格之勞

方。 

裁決之申請不符本法

第四十條規定時，應先限

期令其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不受理其申請。 

裁決委員會不受理決

定，應以書面為之。不受

理決定書之載明事項，準

用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 

不受理決定，應以「書

面」為之，同項後段亦

說明不受理決定書之載

明事項，準用本法第四

十七條規定；實務上有

關不受理之裁決申請案

件，均作成不受理之裁

決決定書，故將第三項

有關「書面」等字修正

為「決定書」，以茲明

確。 

第十六條 裁決委員會除依

前條規定作出不受理決定

者外，應將申請書之繕本

或影本送達於相對人，並

得命相對人以書面提出說

明。 

相對人於申請書之繕

本或影本送達之日起，應

於七日內提出前項所規定

之書面說明。 

第十條 裁決委員會除依前

條規定作出不受理決定者

外，應將申請書之繕本或

影本送達於相對人，並得

命相對人以書面提出說

明。 

相對人於申請書之繕

本或影本收受之日起，應

於七日以內提出前項所規

定之書面說明。相對人提

出書面說明者，準用第七

條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增訂第十七條，規

範事人提出之補充書面

說明或其附屬文件，除

應提供五份正本予裁決

委員會外，應按他方人

數，逕行以繕本或影本

直接通知他方，爰刪除

第二項後段文字。 

第十七條  裁決程序進行

中，當事人提出之書面說

明或其附屬文件，除應提

供五份正本予裁決委員會

外，應按他方人數，逕行

以繕本或影本直接通知他

方。 

 他方就曾否收受前

項書面說明之繕本或影本

有爭執時，應由提出之當

 一、本條新增。 

二、斟酌調查會議之調查時

間為二十日，經延長為

四十日，當事人所為之

書面說明或其附屬文

件，除提出五份正本予

裁決委員會，應按他方

人數將繕本或影本逕行

通知他方，以縮短書面

說明寄送之時間，俾利



      

事人證明之；無法證明

者，應即補行通知。 

當事人雙方進行書面說

明之準備，爰增訂本條

文。 

第十八條  裁決申請人，得

於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裁

決委員會作成裁決決定之

最後詢問程序終結前，撤

回裁決申請之全部或一

部。但相對人已於詢問程

序為言詞陳述者，應得其

同意。 

裁決申請之撤回，應

以書面為之。但於裁決委

員會作成裁決決定之最後

詢問程序終結前，得以言

詞向裁決委員會聲明理由

撤回。 

以言詞所為之撤回，

應記載於紀錄，相對人不

在場者，應將紀錄送達。 

 裁決委員會於裁決

申請撤回後，應於七日

內，將撤回之意旨通知相

對人。 

第十一條  裁決申請人，得

於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裁

決委員會作成裁決決定前

之最後詢問程序期日，撤

回裁決申請之全部或一

部。但相對人已為言詞陳

述者，應得其同意。 

裁決申請之撤回，應

以書面為之。但於裁決委

員會作成裁決決定前之最

後詢問程序期日，得以言

詞向裁決委員會聲明理由

撤回。 

以言詞所為之撤回，

應記載於紀錄，相對人不

在場者，應將紀錄送達。 

裁決委員會於裁決申

請撤回後，應於七日內，

將撤回之意旨通知相對

人。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裁決申請人，至遲

撤回裁決申請之時點，

為最後詢問程序終結

前。 

三、裁決申請人於調查程序

進行時，得不經相對人

同意，隨時撤回裁決之

申請；惟裁決進入詢問

程序後，申請人若有意

撤回裁決申請，應於詢

問程序開始時(即詢問

會議)為撤回之意思表

示，否則若相對人於詢

問會議已為言詞陳述，

申請人應得相對人同意

後，始能撤回裁決案件

之申請。 

第四章 裁決委員會之召開 第四章 裁決委員會之召開 章名未修正 

第十九條  裁決委員會應公

正進行裁決事件之調查、

詢問及裁決決定等事項。 

第十二條  裁決委員會應公

正進行裁決事件之調查、

詢問及裁決決定等事項。 

條次變更。 

 

第二十條  裁決委員會會議

以主任裁決委員為主席，

主任裁決委員因故不能出

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

理之。 

第十三條  裁決委員會會議

以主任裁決委員為主席，

主任裁決委員因故不能出

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代

理之。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裁決案件有必

要時，裁決委員會得邀請

學者、專家及與議決事項

有關之其他行政機關、相

關單位或人員列席會議，

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第十四條  裁決案件有必要

時，裁決委員會得邀請學

者、專家及與議決事項有

關之其他行政機關、相關

單位或人員列席會議，陳

述事實或提供意見。 

條次變更。 

 

第五章 裁決之調查及詢問     

程序 

第五章 裁決之調查及詢問     

程序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裁決委員依本

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

三項規定進行調查時，得

第十五條  裁決委員依本法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三

項規定進行調查時，得作

條次變更。 

 



      

作成調查計畫書，並為下

列之處置： 

一、通知當事人、相關人

員或事業單位以言詞

或書面提出說明。 

二、聽取當事人之意見或

詢問證人。 

三、命鑑定人提出鑑定書

或詢問鑑定人。 

四、通知有關機關協助提

供相關文書、表冊及

物件。 

五、進入相關事業單位訪

查。 

裁決委員進行調查

時，應作成調查紀錄。 

成調查計畫書，並為下列

之處置： 

一、通知當事人、相關人

員或事業單位以言詞

或書面提出說明。 

二、聽取當事人之意見或

詢問證人。 

三、命鑑定人提出鑑定書

或詢問鑑定人。 

四、通知有關機關協助提

供相關文書、表冊及

物件。 

五、進入相關事業單位訪

查。 

裁決委員進行調查

時，應作成調查紀錄。 

第二十三條 裁決委員於調

查會議中，得詢問當事

人、證人、鑑定人、相關

人員或事業單位。 

 當事人或代理人得經

裁決委員之許可，陳述意

見、詢問他方當事人、證

人、鑑定人、相關人員或

事業單位。 

 裁決委員認前項之陳

述或詢問重複，或與爭點

無關、或有其他不適當之

情形時，得限制或禁止

之。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

要點第十八點，有關詢

問當事人、證人、鑑定

人、案件爭點等，涉及

申請人權益，為調查程

序之正當性，爰予增

列。 

第二十四條 裁決委員依前

條詢問前，應告知受詢問

人不得為虛偽說明、提供

不實資料或無正當理由拒

絕說明。 

 受詢問人違反前項規

定者，依本法第六十三條

處以罰鍰。 

 裁決委員得以記載第

一項事項之結文，命受詢

問人簽名。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

要點第十九點，裁決委

員詢問受詢問人時，相

關程序涉及受詢問人權

益，故增列本條，並作

文字調整。 

三、依目前現行實務運作，

裁決委員於調查程序詢

問前，均依規定告知受

詢問人不得為虛偽說

明，並完成具結之程

序，爰於第三項明定。 



      

第二十五條  裁決委員依本

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命當事人提出相關文

書，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

絕提出文書時，裁決委員

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

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

應證事實為真實。 

    前項情形，裁決委員 

於調查終結前，應給予當 

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十六條  裁決委員依本法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命當事人提出相關文書，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提

出文書時，裁決委員得審

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文

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

事實為真實。 

前項情形，裁決委員

於調查終結前，應給予當

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條次變更。 

第二十六條  當事人對於

他方所提之書面說明或

其附屬文件之正本與繕

本或影本認有不符時，應

以提出於裁決委員會之

正本為準。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雙方當事人提出之

書面說明或其附屬文件

之正本與繕本或影本有

不符時，應以提出於裁

決委員會之正本為準。 

三、為避免雙方當事人利用

書面文件之遞送，以拖

延、影響裁決程序之進

行。爰規定當事人若對

於他方所提之書面說明

或其附屬文件之正本或

繕本或影本認有不符

時，應以提出於裁決委

員會之正本為準。 

第二十七條  裁決委員作成

之調查報告，應包含下列

事項: 

一、調查之處所及年、

月、日。 

二、裁決委員及記錄職

員姓名。 

三、裁決事件。 

四、到場當事人、代理

人、及其他經同意到

場相關人員之姓名。 

五、當事人及相關人員

所為聲明或陳述之

要點。 

六、證人之陳述或鑑定

人之鑑定結果。 

七、調查紀錄。 

八、調查意見。 

第十七條  裁決委員作成之

調查報告，應包含下列事

項: 

一、調查之處所及年、

月、日。 

二、裁決委員及記錄職員

姓名。 

三、裁決事件。 

四、到場當事人、代理

人、及其他經同意到

場相關人員之姓名。 

五、當事人及相關人員所

為聲明或陳述之要

點。 

六、證人之陳述或鑑定人

之鑑定結果。 

七、調查紀錄。 

八、調查意見。 

條次變更。 



      

 前項調查報告，應

送交裁決委員會。 

 前項調查報告，應

送交裁決委員會。 

第二十八條  主任裁決委員

應於裁決委員作成調查報

告後七日內，召開裁決委

員會。 

裁決委員會應依本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後段規

定，通知當事人以言詞陳

述意見進行詢問程序。必

要時得通知相關人員陳述

意見。 

裁決委員會進行前項

詢問程序前，應訂定詢問

期日，並製作詢問通知

書，記載到場之日、時及

處所，送達於當事人及相

關人員。 

第十八條  主任裁決委員應

於裁決委員作成調查報告

後七日內，召開裁決委員

會。 

裁決委員會應依本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後段規

定，通知當事人以言詞陳

述意見進行詢問程序。必

要時得通知相關人員陳述

意見。 

裁決委員會進行前項

詢問程序前，應訂定詢問

期日，並製作詢問通知

書，記載到場之日、時及

處所，送達於當事人及相

關人員。 

條次變更。 

第二十九條 裁決委員會依

前條規定進行詢問程序

時，得公開進行之。 

詢問程序之進行，由

主任裁決委員主持之。 

詢問應作成詢問紀

錄，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言詞陳述之處所及

年、月、日。 

二、裁決委員及記錄職員

姓名。 

三、裁決事件。 

四、到場當事人、代理人

及其他經通知到場相

關人員之姓名。 

五、當事人及相關人員為

聲明或陳述之要點。 

第十九條  裁決委員會依前

條規定進行詢問程序時，

得公開進行之。 

詢問程序之進行，由

主任裁決委員主持之。 

詢問應作成詢問紀

錄，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言詞陳述之處所及

年、月、日。 

二、決委員及記錄職員姓

名。 

三、裁決事件。 

四、到場當事人、代理

人、及其他經通知到

場相關人員之姓名。 

五、當事人及相關人員為

聲明或陳述之要點。 

條次變更及文字酌修。 

第三十條  主任裁決委員於

詢問程序終結前，應給予

當事人雙方最後陳述意見

之機會。 

詢問程序終結後，主

任裁決委員認有必要者，

得聽取出席之裁決委員意

見，再召開詢問程序或調

查程序。 

 一、本條新增。 

二、參酌不當勞動行為裁決

委員會分案及審理案件

要點第二十二點，有關

最後陳述意見等規定，

涉及當事人雙方權益甚

鉅，為確保詢問程序之

正當性，並期詢問程序

之周全，爰於第二項增



      

列主任裁決委員認有必

要者，得再召開詢問程

序或調查程序。 

第三十一條  裁決委員或裁

決委員會，對於妨礙調查

程序或詢問程序進行者，

得命其退場，必要時得請

求警察機關協助排除。 

第二十條  裁決委員或裁決

委員會，對於妨礙調查程

序或詢問程序進行者，得

命其退場，必要時得請求

警察機關協助排除。 

條次變更。 

第三十二條  裁決委員會在

裁決過程中，得隨時試行

和解。 

第二十一條  裁決委員會在

裁決過程中，得隨時試行

和解。 

條次變更。 

第三十三條  對工會法第三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生民

事爭議事件所為之裁決決

定，當事人於裁決決定書

正本送達三十日內，就作

為裁決決定之同一事件，

以他方當事人為被告，向

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應

即以書面方式通知裁決委

員會，撤回民事訴訟者，

亦同。 

第二十二條 對工會法第三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生民

事爭議事件所為之裁決決

定，當事人於裁決決定書

正本送達三十日內，就作

為裁決決定之同一事件，

以他方當事人為被告，向

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者，應

即通知裁決委員會。 

 

一、條次變更。 

二、按工會法第三十五條第

二項所生民事爭議，當

事人於裁決決定書正本

送達三十日內，未就作

為裁決決定之同一事

件，以他方當事人為被

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訴

訟，或經撤回其訴者，

視為達成合意，為本法

第四十八條所明定，又

同法第四十九條規定，

裁決決定送請裁決委員

會所在地之法院審核，

經法院核定後，該裁決

決定書與民事確定判決

有同一效力，合先敘

明。 

三、考量現行實務運作中，

當事人依法向民事法院

提起救濟者，若未依法

通知裁決委員會，則無

法確認雙方是否合意，

影響當事人權益甚鉅。

因此，為確保裁決當事

人雙方權益，迅速回復

勞資關係，避免司法審

理及行政作業重複，課

以提起民事訴訟者應以

書面方式通知裁決委員

會之義務，其撤回民事

訴訟者亦同。 

第三十四條  本法第四十八 第二十三條  本法第四十八 條次變更，並斟酌作文字之



      

條第一項所定視為雙方當

事人依裁決決定書達成合

意，包含起訴不合法被裁

定駁回之情事。 

條第一項所定視為雙方當

事人依裁決決定書達成合

意，應包含起訴不合法被

裁定駁回之情事。 

調整。 

第三十五條  裁決決定書經

法院核定後，中央主管機

關應將核定之裁決決定書

送達當事人。 

第二十四條  裁決決定書經

法院核定後，中央主管機

關應將核定之裁決決定書

送達當事人。 

條次變更。 

第三十六條  裁決委員會依

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將裁決決定書送請法院

審核，法院不予核定時，

中央主管機關應送請裁決

委員會處理之。 

裁決委員會於處理

時，認有必要者，得徵詢

當事人之意見。 

第二十五條  裁決委員會依

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將裁決決定書送請法院

審核，法院不予核定時，

中央主管機關應送請裁決

委員會處理之。 

裁決委員會於處理

時，應徵詢當事人之意

見。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實務上，法院依職

權審核時，不予核定裁

決決定書之理由各不相

同，為因應裁決委員會

配合個案之情形作不同

之處理，爰修正第二項

增列認有必要者，得徵

詢當事人之意見等規

定。 

第六章 附則 第六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三十七條  證人或鑑定人

到場之交通費、滯留期間

之住宿費，依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所定薦任級以

下人員交通費、住宿費給

與標準給與。有關鑑定所

需之費用，由中央主管機

關視裁決案件之繁簡酌定

之。 

    前項費用，由中央主 

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二十六條  證人或鑑定人

到場之交通費、滯留期間

之食宿費，依國內出差旅

費規則所定薦任人員交通

費、住宿費及膳雜費給與

標準給與。有關鑑定所需

之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

視裁決案件之繁簡酌定

之。 

前項費用，由中央主

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 

一、條次變更。 

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第二點第一項規定於一

百零三年七月七日修

正：「旅費分為交通費、

住宿費及雜費」，其中

將「膳雜費」修正為「雜

費」，因本辦法現行條

文之「食宿費」，未含

有「雜費」之規定，爰

此，配合報支要點修正

將「食宿費」修正為「住

宿費」，並刪除依「膳

雜費」標準給與之規

定。 

三、另為使比照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明確，將「薦

任人員」修正為「薦任

級以下人員」。 

第三十八條 本辦法發布

前，已受理之裁決案件，

其以後之裁決程序，依本

辦法規定審理之。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訴願法第九十九條

第一項規定，本辦法修

正發布後，對於已受理

且尚在審理中之裁決案

件，其程序採用本辦法



      

規定審理之。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年五月一日施

行。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次全文修正本辦

法自發布日施行。 

 




